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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德衡（济南）律师事务所 

关于山东日科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德衡证见意见（2025）第00011号 

 

致：山东日科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德衡（济南）律师事务所（简称“本所”）接受山东日科化学股份有限公

司（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张霞律师、王圣然律师出席了公司 2024 年年度

股东会（简称“本次股东会”），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5 年修订）》（以下简称“《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25 年

修订）》（以下简称“《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

《山东日科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就本

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等有关法律问题出具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公司本次股东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进行了

审查，查阅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须查阅的文件，并对有关问题

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根据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要求，仅对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

人员的资格、股东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的合法性发表意见，而不对本次股东会

所审议的议案内容和该等议案中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发表意

见。本所律师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责任。 

公司已向本所律师保证并承诺，其向本所提交的文件和所作的说明是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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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已经提供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

有关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股东会之目的而使用，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本所律师同意公司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会其他信息披露材料一并向

公众披露，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对事实的了解以及对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理解，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供的有关文

件和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出席了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会。现出具法律

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 

1.2025 年 4 月 17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定于 2025 年 5

月 15 日下午 14:30 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股东会。 

2.2025 年 4 月 18 日、2025 年 4 月 30 日，公司董事会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

站及巨潮资讯网站等相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媒体

上刊登了《山东日科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4 年年度股东会通知的公告》

《山东日科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4 年度股东会增加临时提案暨股东会补充

通知的公告》，决定召开本次股东会。公司发布的公告载明了会议召开的时间、

地点及审议事项，说明了股东有权出席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和行使表决权、有权

出席股东会的股东的股权登记日、出席会议股东的登记办法等内容。同时，公司

董事会已在公告中列明本次股东会的讨论事项，并按《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有

关规定对所有议案的内容进行了充分披露。 

（二）本次股东会的召开 

1．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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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场会议 

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于 2025 年 5 月 15 日下午 14:30 在山东省昌乐县英轩街

3999 号公司创研中心三楼会议室召开，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和内容与公告内

容一致。 

3．网络投票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

形式的投票平台。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5 年 5 月 15 日上午 09:15-0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 年 5 月 15 日上午

9:15-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经审查，本次股东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方式、会议审议的议案与股东

会通知中公告的时间、地点、方式、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一致；本次股东会的召

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一）本次股东会召集人的资格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集人的资格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共 107 名，合计持有股份

144,541,30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1.0733%。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

的股东 7 人，合计持有股份 131,783,742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8.3307%，股东

均持有相关持股证明；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参与公司本次股

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 100 人，合计持有股份 12,757,56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7426%，以网络投票方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的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

构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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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中，中小投资者共 104 人，合计持有股

份 16,297,23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5036%。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本所律师出席（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的

资格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会所审议议案的表决情况及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43,265,65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174％；反对 1,129,05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811％；

弃权 146,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1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5,021,58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92.1726%；反对 1,129,05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股份总数的 6.9279％；弃权 146,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

的 0.8995％。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43,265,65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174％；反对 1,130,05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818％；

弃权 145,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0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5,021,58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92.1726%；反对 1,130,05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股份总数的 6.9340％；弃权 145,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

的 0.8934％。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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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情况：同意 143,267,65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188％；反对 1,130,05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818％；

弃权 143,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9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5,023,58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92.1849%；反对 1,130,05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股份总数的 6.9340％；弃权 143,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

的 0.8811％。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43,247,55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049％；反对 1,220,05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441％；

弃权 73,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1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5,003,48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92.0615%；反对 1,220,05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股份总数的 7.4862％；弃权 73,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

的 0.4522％。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43,371,35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906％；反对 1,111,25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688％；

弃权 58,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0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5,127,28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92.8212%；反对 1,111,25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股份总数的 6.8186％；弃权 58,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

的 0.3602％。 

6．审议通过《关于 2024 年度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43,335,35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657％；反对 1,133,25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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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权 72,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0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5,091,28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92.6003%；反对 1,133,25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股份总数的 6.9536％；弃权 72,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

的 0.4461％。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43,392,85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055％；反对 1,090,75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546％；

弃权 57,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9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5,148,78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92.9531%；反对 1,090,75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股份总数的 6.6929％；弃权 57,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

的 0.3540％。 

8．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43,357,45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810％；反对 1,128,35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806％；

弃权 55,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8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5,113,38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92.7359%；反对 1,128,35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股份总数的 6.9236％；弃权 55,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

的 0.3405％。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43,265,35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172％；反对 1,203,35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325％；

弃权 72,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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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5,021,28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92.1708%；反对 1,203,35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股份总数的 7.3838％；弃权 72,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

的 0.4455％。 

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4 年度薪酬考核

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43,260,45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139％；反对 1,208,25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359％；

弃权 72,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5,016,38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92.1407%；反对 1,208,25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股份总数的 7.4138％；弃权 72,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

的 0.4455％。 

1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 年度董事薪酬考核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43,280,35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276％；反对 1,202,25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318％；

弃权 58,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0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5,036,28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92.2628%；反对 1,202,25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股份总数的 7.3770％；弃权 58,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

的 0.3602％。 

12．审议通过《关于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5,043,78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3088％；反对 1,091,75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990％；

弃权 161,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92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5,043,78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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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92.3088%；反对 1,091,75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股份总数的 6.6990％；弃权 161,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

的 0.9922％。 

13．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5,152,88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9783％；反对 1,090,85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935％；

弃权 53,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8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5,152,88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92.9783%；反对 1,090,85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股份总数的 6.6935％；弃权 53,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

的 0.3283％。 

14．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43,378,85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958％；反对 1,090,75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546％；

弃权 71,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9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5,134,78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92.8672%；反对 1,090,75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股份总数的 6.6929％；弃权 71,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

的 0.4400％。 

15．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2025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43,381,95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979％；反对 1,090,75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546％；

弃权 6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7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5,137,88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92.8862%；反对 1,090,75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股份总数的 6.6929％；弃权 68,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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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0.4209％。 

16．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43,358,45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817％；反对 1,112,25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695％；

弃权 70,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8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5,114,38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92.7420%；反对 1,112,25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股份总数的 6.8248％；弃权 70,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

的 0.4332％。 

1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1,086,48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4101％；反对 1,111,35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631％；

弃权 6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6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1,086,48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90.4101%；反对 1,111,35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股份总数的 9.0631％；弃权 64,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

的 0.5268％。 

1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1,097,58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5007％；反对 1,111,25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622％；

弃权 53,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37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1,097,58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90.5007%；反对 1,111,25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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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总数的 9.0622％；弃权 53,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

的 0.4371％。 

19．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1,094,48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4754％；反对 1,112,25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704％；

弃权 55,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54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1,094,48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90.4754%；反对 1,112,25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股份总数的 9.0704％；弃权 55,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

的 0.4542％。 

四、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召集人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三份，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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